北海艺术设计学院
北艺教发〔2022〕30号
关于印发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普通全日制

本科生提前毕业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学校各部门、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本科教学管理，完善学分制下的教学管理制度，学校制定了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生提前毕业管理办法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   
2022年5月10日    
北海艺术设计学院

普通全日制本科生提前毕业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本科教学管理，完善学分制下的教学管理制度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41号令）及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北艺教发〔2021〕44号）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 提前毕业是指学生在校修读年限少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学制，四年制本科在校修读年限为三年，五年制本科在校修读年限为四年。
第二条 学生申请提前毕业，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学生的思想品德及操行考核合格。
（二）无不及格课程记录。
（三）前3个学期（四年制）或前5个学期（五年制）至少应修满主修专业毕业总学分的70%及以上，已修全部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在3.5及以上，且剩余学分正在修读中。
（四）学生在校修读的时间四年制不得少于3年、五年制不得少于4年。
第三条 申请程序
（一）申请提前毕业的学生应在第4学期（四年制）或第6学期（五年制）4月15日至30日之间，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并填写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普通本科生提前毕业申请表》（附件）。

（二）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审查其学业完成情况并签署

意见。

（三）教务处对学生基本条件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。

（四）主管教学院长审批，审批通过即时生效。

第四条 其他
（一）提前毕业以一年为期，学校不接受提前半年毕业的申请。

（二）经批准提前毕业的学生，按照应届毕业生管理，学费按照标准修业年限毕业生缴纳。
（三）经批准提前毕业的学生，届时未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，未修满规定学分的，按正常修业年限继续修读。

（四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原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附件：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普通本科生提前毕业申请表》
附件
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普通本科生提前毕业申请表

	学号
	
	姓名
	
	学院
	

	专业
	
	联系电话
	

	毕业要求学分
	
	已获得学分
	
	未获得学分
	

	未获得学分的课程名称及学分
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
	课程类别（必修/选修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二级学院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教务处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校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备注：此表填写一式三份（一份学生所在学院留存，一份学籍管理科留存，一份学生本人留存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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